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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
委 員 備 忘 錄  

 

建 議 宣 布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和 文 武 廟 為 古 蹟 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建 議 根 據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（《 條 例 》）（ 第 53 章 ）

第 3(1)條，把 九 龍 油 麻 地 窩 打 老 道 廣 華 醫 院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，以 及 上

環 荷 李 活 道 文 武 廟 宣 布 為 古 蹟 一 事 ，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評 級  

 

2. 為 確 認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和 文 武 廟 的 文 物 價 值 ，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

（ 古 諮 會 ）分 別 於 一 九 九 二 年 和 一 九 九 四 年 將 該 兩 幢 歷 史 建 築 物 評 為

一 級 歷 史 建 築 。  

 

3. 在 現 正 進 行 的 1 444 幢 歷 史 建 築 物 評 估 工 作 中 ， 專 家 小 組 建 議 保

持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和 文 武 廟 的 一 級 評 級，這 項 建 議 已 於 二 ○ ○ 九 年 十

二 月 十 八 日 的 古 諮 會 會 議 上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文 物 價 值  

 

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 

4.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原 為 廣 華 醫 院 的 大 堂，廣 華 醫 院 是 首 間 在 九 龍 和

新 界 區 建 立 的 醫 院 ， 為 公 眾 提 供 醫 療 服 務 。  

 

5. 廣 華 醫 院 由 一 群 以 何 啟 醫 生 為 首 的 華 人 社 會 賢 達 所 興 辦，於 一 九

一 一 年 落 成，是 東 華 醫 院 的 九 龍 分 院，自 啟 用 後 一 直 為 社 區 提 供 中 西

醫 療 服 務。一 九 三 一 年，東 華 醫 院、廣 華 醫 院 和 東 華 東 院 三 間 醫 院 合

併 為 「 東 華 三 院 」。 一 九 五 八 年 ， 廣 華 醫 院 進 行 全 面 的 重 建 工 程 ， 只

有 大 堂 獲 得 保 存。一 九 七 ○ 年，東 華 三 院 為 慶 祝 成 立 一 百 周 年，將 廣

華 醫 院 的 大 堂 改 建 成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，用 以 展 示 東 華 三 院 的 歷 史 文 物

和 收 藏 珍 貴 文 獻。一 九 七 一 年 一 月 十 五 日，文 物 館 由 關 祖 堯 爵 士 主 持

開 幕 典 禮 。 文 物 館 其 後 於 一 九 九 三 年 開 放 給 公 眾 參 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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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文 物 館 以 中 國 文 藝 復 興 風 格 建 造，糅 合 了 中 西 方 的 建 築 特 色。館

內 的 祠 堂 布 局 和 建 築 物 正 面 的 中 式 裝 飾，清 楚 展 現 中 式 的 建 築 風 格 ，

而 西 方 的 建 築 元 素 則 主 要 見 於 建 築 物 的 側 面 和 背 面。該 建 築 物 見 證 了

本 港 過 去 一 百 年 來 醫 療 服 務 的 發 展 歷 程，由 此 可 以 證 明 華 人 社 區 在 改

善 福 利 服 務 方 面 所 作 的 努 力。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的 歷 史 簡 介、建 築 特 色

和 照 片 見 附 件 A。  

 

文 武 廟  

7. 文 武 廟 位 於 上 環 荷 李 活 道，是 由 文 武 廟、列 聖 宮 和 公 所 三 幢 建 築

物 組 成。該 廟 宇 由 兩 位 華 人 富 商 盧 亞 貴 和 譚 亞 財 所 建，於 一 八 四 七 至

一 八 六 二 年 期 間 落 成 。  

 

8. 文 武 廟 相 信 於 一 八 四 七 年 落 成，主 要 是 為 供 奉 文 昌、武 帝 而 修 築

的。列 聖 宮 與 文 武 廟 大 概 在 同 一 時 期 興 建，用 作 供 奉 諸 神 列 聖。公 所

則 於 一 八 六 二 年 興 建，目 的 是 為 區 內 華 人 排 難 解 紛。該 三 幢 建 築 物 以

兩 條 小 巷 分 隔 開 來，入 口 門 廊 刻 有 小 巷 的 名 稱—「 步 月 」和「 履 中 」。 

 

9. 一 九 ○ 八 年 ， 政 府 制 定 《 文 武 廟 條 例 》， 正 式 把 文 武 廟 交 予 東 華

醫 院 管 理。文 武 廟 對 本 港 具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歷 史 和 文 化 價 值，代 表 昔 日

香 港 華 人 社 區 的 傳 統 社 會 和 宗 教 習 俗。時 至 今 天，東 華 三 院 總 理 和 社

區 代 表 每 年 仍 會 齊 集 廟 內 舉 行 秋 祭 典 禮，酬 拜 文 武 二 帝，同 時 為 香 港

祈 福 ， 祝 願 本 港 繁 榮 安 定 。  

 

10. 宏 偉 的 文 武 廟 屬 傳 統 中 式 民 間 建 築 ， 飾 有 石 灣 陶 塑 ， 花 崗 石 雕 、

木 雕、灰 塑 和 壁 畫，精 美 絕 倫，盡 顯 精 湛 的 傳 統 工 藝 技 術。文 武 廟 的

歷 史 簡 介 、 建 築 特 色 和 照 片 見 附 件 B。  

 

建 議 宣 布 為 古 蹟  

 

11.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上，古 諮 會 通 過 為 法 定

古 蹟 宣 布 制 度 與 歷 史 建 築 物 行 政 評 級 制 度 之 間 確 立 正 式 的 關 係。根 據

已 獲 通 過 的 安 排，按 以 下 定 義「 具 特 別 重 要 價 值 而 可 能 的 話 須 盡 一 切

努 力 予 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」評 為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的 建 築 物，將 視 作 已 列 入

「 備 用 名 單 」的 具 高 度 價 值 的 文 物 建 築，供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當 中 一

些 建 築 物 是 否 已 達 到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「 極 高 門 檻 」， 可 以 按 《 條 例 》 獲

得 法 定 保 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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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和 文 武 廟 均 為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， 上 文 第 4 至 10 段

已 闡 釋 建 築 物 的 重 要 文 物 價 值 （ 尤 其 在 歷 史 和 建 築 方 面 的 價 值 ）， 兩

者 肯 定 已 達 到 宣 布 為 古 蹟 的「 極 高 門 檻 」，可 以 按《 條 例 》獲 得 保 護 。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13. 請 委 員 就 應 否 根 據《 條 例 》第 3(1)條 ， 把 東 華 三 院 文 物 館 和 文 武

廟 宣 布 為 古 蹟 一 事 發 表 意 見 。 擬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建 築 物 範 圍 見 附 件 C，

但 仍 有 待 東 華 三 院 最 終 確 定 。  

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
二 ○ 一 ○ 年 六 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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